
深圳艺术学校学生奖惩条例 

一、奖励 

　　1、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或在思想品德、学业成绩、社会工作、锻炼身体、课外活动等某一方面

表现突出的学生和班级，应给予表扬和奖励。 

2、实行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办法，以精神鼓励为主。 

3、表扬和奖励的方式有：口头表扬、通报表扬、授予称号、发给奖状、证书、奖品或设置不同等

级的奖学金等。 

　　4、有下列事迹之一者，可给予口头表扬、通报表扬或适当的物质奖励： 

　　⑴拾金不昧者； 

　　⑵出全勤（无旷课、无迟到、无早退，病假一学期不超过 4天)者； 

　　⑶ 出色完成学校交给的工作和任务者； 

　　⑷ 维护学校纪律、秩序、治安并作出突出成绩者； 

　　⑸ 参加校内各种各项比赛获奖者； 

　　⑹ 助人为乐，热心为他人为集体做好事者； 

　　⑺ 尊老爱幼，热爱劳动，礼貌待人者； 

　　⑻ 单科学习进步显著者。 

　　2、有下列事迹之一者，可给予个人单项优秀奖，发给奖状及适当物质鼓励： 

　　⑴ 学期各科考核成绩平均在 90分以上者； 

　　⑵参加各种校级以上比赛获奖者； 

　　⑶ 与坏人坏事作斗争有功者； 

　　⑷ 有其他特殊贡献者(如舍己救人，抢险救灾等)； 

　　⑸ 毕业年级表现突出的毕业生。 

　　6、对德、智、体诸方面表现突出，符合“三好学生”条件、“优秀团员”条件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

条件的学生，每学年可分别授予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团员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等称号，并发给证书、

奖章或奖金。 

　　7、对德智体各方面特别优秀的学生，经学校推荐上报，上级部门评选，可获得市、省或国家级的

荣誉称号。 

　　8、对表现突出，学业优异的学生，授予“优秀学生称号”并颁给奖学金。 

　　9、对思想政治工作、专业学习、组织纪律、文体卫生等方面表现突出，符合《文明班级》条件、

《先进团支部》条件的班级、团支部，可分别授予《文明班级》、《先进团支部》称号，并发给奖状和

一定数额的奖金。 

　　10、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团员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由班级提名，班主任签署，报学生科、团委审

查，学校批准；《文明班级》、《先进团支部》由学生科评议审查，报学校批准。 



　　11、获得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团员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称号的学生要填报登记表，存入本人档

案；获得《先进班级》、《先进团支部》称号的班级要整理事迹材料。（参考有关评比办法) 

12、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团员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的评选，每学年进行一次，《文明班级》的评选

每学期进行一次。 

二、处分 

1、破坏学校规章制度，扰乱学习秩序、生活秩序、公共秩序，侵犯他人人权，损害公共财物和私

人财产，尚不够治安处罚和刑事处罚的，都是违反纪律的行为。对犯有错误的学生，学校视情节轻重

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。处分分为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、留校察看、勒令退学、开除学籍六种。 

2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酌情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：　　 

⑴ 违反学校规章制度，造成损失不大或情节较轻者； 

　　⑵ 一学期内旷课累计达 15学时以下者； 

　　⑶ 随意损毁学校文告，损坏学校财物，造成损害不大者； 

　　⑷ 经常迟到、早退、屡教不改者（迟到或早退三次算一次旷课）；(含排练、合奏、演出等活动) 

　　⑸ 平时测验或考试作弊未遂多次者(包括协同舞弊人员)； 

　　⑹ 在学生宿舍、课堂或公共场所起哄吵闹，不听劝阻者； 

　　⑺ 违反了宿舍管理条例的行为； 

　　⑻ 有抽烟、酗酒、佩带手饰、烫染发、男生发过耳际，衣衫不整等不良行为，屡教不改者； 

　　⑼ 乱倒脏水、饭菜、垃圾，破坏卫生，屡教不改者。 

　　⑽进入营业性游戏室、歌舞厅、夜总会等娱乐场所，不听劝阻者。 

　　3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给予记过处分： 

　　⑴ 打架斗殴，情况一般者； 

　　⑵ 一学期内旷课累计达 16-30学时者； 

　　⑶ 考试作弊、情节严重者； 

　　⑷ 扰乱课室、食堂、会场、排练扬、早操、自习等秩序，情节严重者； 

⑸ 在学生管理工作中，不服从师长、学生干部管理者；　　 

⑹ 有流氓行为或参与流氓活动但尚不严重者；如情节严重、影响极坏的、酌情给予留校察看直到

开除学籍的处分； 

　　⑺ 盗窃公、私财物或故意损坏公物、公共设施者； 

　　⑻ 参与赌博活动，屡教不改者； 

　　⑼ 严重违反宿舍管理条例者； 

　　⑽阅读、传看黄色书刊或图像屡教不改者。 

　　4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给予留校察看一年的处分： 

　　⑴ 殴打他人或结伙打架，情节严重者；如态度恶劣，损失严重的，酌情给予留校察看直到开除学



籍的处分； 

　　⑵ 违反纪律后，态度恶劣，提供伪证、假证或攻守同盟者； 

　　⑶ 一学期内无故旷课达 31-45学时； 

　　⑷ 考试累计作弊三次者； 

　　⑸ 连续两学期或累计三学期操行评定不合格者，如连续三学期操行评定不及格者，给予勒令退学

或开除学籍处分； 

　　⑹ 违反学校规章制度，情节较重，影响较坏者。 

　　5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给予勒令退学的处分； 

　　⑴ 一学期内旷课累计超 45学时以上者； 

　　⑵ 连续留级二年，确实不宜继续学习者。 

　　6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： 

　　⑴ 反对四项基本原则，违反国家法令政策，触犯国家刑律者； 

　　⑵ 违反学校规章制度，情节极为严重，影响极坏者； 

　　⑶ 破坏公共财产、偷窃国家、集体和个人财物，造成严重损失和危害者； 

⑷ 打架、斗殴、行凶、赌博、吸毒，品行恶劣，道德败坏者； 

　　⑸ 受纪律处分，仍不悔改或继续犯有错误者。 

　　7、有下列情况者，给予罚款处分： 

　　故意损坏公物的，照原价五倍罚款； 

　　8、留校察看期限为一年。受留校察看处分的学生，一年内有显著进步表现者，经本人申请，学校

批准，可解除处分；经教育不改或继续犯有错误者，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。毕业班学生不给予留校察

看处分。 

　  9、受纪律处分的学生，在处分期间，一律取消奖学金，并按处分等级扣减该学期的操行分数。 

　　10、受纪律处分者，除通报全校外，其处分决定放入学生档案，并将其情节通知有关单位和家

长。 

　　11、对受处分的学生，要进行严格的教育和考察，对能自觉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一年内各方面有

明显进步的（一般操行成绩应达 80分以上），可由本人提出撤销处分的申请，经班委会讨论，班主任

对该生的表现写出书面鉴定，由学生科审核后行文，报主管校长批准，可撤销处分。对有突出表现和

贡献的（一般操行成绩应达到 85分以上）可提前撤销处分。撤销纪律处分，其处分材料从学生档案中

取出，存入学校档案。 

12、有违纪行为的同学，如能主动坦白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并能深刻检讨者，可从轻处理；如有检举

立功表现者，可降级处理或免予处分；对于拒不认错或对检举人知情者进行威胁、打击、报复者，将

从严加级处理。 

　　13、毕业班学生受严重警告、记过处分而没撤销的，不发毕业证书，发给结业证书。受警告、严



重警告、记过处分的，参加工作一年后，由本人申请，所在工作单位写出鉴定意见，对表现好的，可

撤销处分。如因上述处分不发毕业证书的，在撤销处分时，可补发毕业证书。 

　　14、勒令退学的学生只发给学历证明；开除学籍的学生不发给学历证明。 

　　15、本条例没有列举的违法违纪行为，如确需给予处分的，可参照以上条例中类似条款给予处

分。 

16、对于上列各种违法、违纪行为、除按以上各条款处理外，如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

处罚条例》的，将由保卫或公安部门按《条例》的规定给予执行；如触犯刑律的，送交公安、司法部

门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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